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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：蘇廉能
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94

電子郵件：uniquesu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(含附件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11008095052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01128863_11008095052_110D2020680-01.odt)

主旨：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影響及配合

防疫政策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認

可證原有效期限為110年5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者，於3級

警戒期間因防疫規定未能即時回訓換證者得暫免經申請程

序繼續合法執業，請查照轉知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第8點：

「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認可證有效期限為5年，逾期未換

發認可證者，不得執行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

及簽證業務」，同要點第9點：「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向

本部申請換發認可證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；認可證逾期申請

認可者，亦同：……申請日前5年內參加本部主辦或委託之

相關機構、團體或由建築師公會舉辦之回訓講習課程達7小

時以上之證明文件。」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因目前國內COVID-19疫情持續嚴峻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
心（以下簡稱疫情中心）於110年6月23日公布全國疫情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357
110 6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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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級警戒期間延長至110年7月12日。

三、考量旨揭疫情影響，對於上開講習上課學員及受託單位，

恐因配合防疫政策及避免群聚感染，而暫停開課或上課，

為配合疫情中心之防疫政策，爰就旨揭建築物公共安全檢

查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認可證有效期限依下列原則放

寬，辦理原則如下：

(一)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認可證介於

110年5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屆期需換證而未能換證者，

得一律延長至110年10月1日，並應於期限內完成換證，

期限內得繼續執行業務。

(二)依上述規定申請換發認可證者，其有效期應回溯自現有

認可證有效期限截止日翌日起算。

(三)上開所定110年10月1日之日期，如有延長或變更之必要

者，另行通知。

四、同時為超前部署，檢附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員及標

準檢查員換證回訓講習遠距上課計畫（草案）大綱，副請

受託單位（並請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轉知各會員公

會）就大綱內容測試演練並擬定講習遠距上課計畫函送本

部營建署備案。

正本：６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14縣(市)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營建署國家公

園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、經濟

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

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(以上均不

含附件)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(含附件)、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(不含附件)、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不含附件)、中華民國電

機技師公會(不含附件)、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(不含附件)、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

(不含附件)、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不含附件)、中華民國消防

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不含附件)

副本：中華民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協

會(以上均含附件)、瑪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本部營建署(資訊室)、(建築管理49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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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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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

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員及標準檢查員換證回訓講習 

遠距上課講習計畫(草案)大綱 

壹、依據： 
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第9點。 

貳、目的： 

經講習完成並取得回訓證明文件者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換發認可

證後，得續執行業務。 

參、委託單位：內政部 

肆、受託單位： 

   

伍、開辦時程： 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。 

陸、參訓人員資格： 

 

柒、講習課程內容、時數： 

 

捌、師資： 

 

玖、教材： 

 

拾、講習地點： 

         

拾壹、經費預算： 



 

 2 

 

拾貳、教學督導： 

由受託單位組教學工作小組，設班主任、副主任及課務、

輔導、庶務三個組，以利教學督導及輔導、服務等相關事宜。 

拾參、教學考核： 

一、講習人員需親自全程參訓上課（開啟視訊鏡頭），如有代

理上課情事，撤銷參訓資格，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。 

二、由教學工作小組課務組派員駐班督導，每節課均於系統監

看並側錄上課畫面，以提高講習效果。 

三、教學工作小組課務組，應依講習對象類別，按講習時間先

後編列梯（期）次，辦理招生。 

四、每班以48名為限。 

 

拾肆、教學評量： 

 

拾伍、報名手續： 

 

拾陸、回訓證明文件核發： 

一、全程參與講習者，由受託單位檢附學員手冊、學員換證回

訓證明書清冊、每節課全員全程上課學員分割畫面錄影檔

案(USB)、講師簽到單、滿意度問卷調查表及委託單位規定

之資料等，報請委託單位備查後，由受託單位發給換證回

訓講習證明書。 

二、學員手冊應註明：主講人須知、學員須知、本梯（期）講

習課程表、授課講師學經歷、學員名冊。 

三、學員換證回訓證明書清冊應註明：換證回訓證明書字號、

講習期別、學號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通訊地址、出生年



 

 3 

月日、聯絡電話及參訓資格、講習時數。 

四、受託單位應電腦製作換證回訓證明書，於受託單位代表人

用印後核發。 

五、換證回訓證明書尺寸為 A4直式橫書，格式內容依規定辦理。 

 

拾柒、協助申請換發認可證： 

 

拾捌、遠距講習資訊系統： 

電腦資訊設備 

(一) 系統需求： 

軟體：Google Meet、Microsoft Teams、CISCO WebEx 

桌上型電腦: ①耳機或喇叭 ②麥克風 ③視訊鏡頭—如果

需錄到板書或手寫筆記，建議使用 100萬畫素、720P 以

上的畫質較佳。  

筆記型電腦: 基本上 NB 都有配喇叭、麥克風、鏡頭。 

穩定的網路連線品質。 

手機或平板不適用，線上教學工具的「行動版本」缺乏

許多功能。 

(二) 錄影系統： 

受託單位另準備一系統顯示上課全部學員分割畫面，使

用錄影機全程側錄上課全部學員分割畫面，以 USB 檔案

提供到課證明。 

 

拾玖、受託單位應將每梯（期）次講習受訓人員資格證明文件、學員

結業清冊、出席紀錄（每節課點名清冊或全程全員到課畫面檔

案）等資料保存建檔，保存期限至少五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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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拾、懲處： 

       如有授課講師未確實授課或學員未詳實紀錄佐證全程到課，

依合約規定，記缺失5點。 

貳拾壹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由委託單位另行修正補充。 




